
通知 
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3日 

聯絡人：楊弘道組長、何鴻裕專員 
電話：2717162/傳真：2717165 

一、本案係科技部第三期「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地方人文發展與跨域治理

計畫」，自即日起接受申請，依來文須於 111年 3月 8日（星期二）前文抵

科技部，請有意申請教師於 111年 3月 1日（星期二）晚上 12時前完成線

上申請作業，並於 111年 3月 2日（星期三）中午 12時前列印申請書首頁

送至本處彙辦。 

二、本計畫應同時包括下列之重點任務： 

(一)本計畫乃以地方治理創新的概念與發展之主軸思維，基於大學學術實用目

標之實踐，開展與地方政府制度化的合作、研究與政策實踐。計畫經費應

用於補助大學與地方政府共同合作，針對縣、市政府層級治理變遷之挑

戰，協助地方政府落實下列四類科技政策重點議題： 

１、永續政策：包括地方環境治理、能源轉型、文化資產保存或再生、或結

合生態與文化產業等地方環境與文化政策之創新與實踐。 

２、包容政策：包括協助各種社會弱勢，如幼托、長照、原住民、客家、性

別平權與新住民或移工等地方社福勞工政策的創新與實踐。 

３、創新政策：包括數位治理、協助產業創新、青年創業與居住正義、公共

空間再造等有助生活品質提升之地方經濟政策創新與實踐。 

４、韌性政策：包括後疫情時代之公共衛生管理、氣候變遷或地震等災害治

理、水資源管理或公共安全管理、受兩岸關係影響之農業產銷創新等有

助於風險治理或風險溝通的地方政策創新與實踐。 

(二)構具公私協力（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s）與融合的人文發展跨域

合作機制。依前述重點的單一或多個議題組成地方政府與大學協力的跨域

治理研究團隊，輔以聯結在地公民社會組織或團體進行政策研究，協助建

構具有可實踐性的地方人文發展永續性的能力評估模式，操作流程如下： 

１、以人文社會發展內涵為主，針對前述「永續、包容、創新、韌性」四個

政策領域提出整合型計畫。 

２、計畫內容著重於地方政府與大學交流及制度化合作、以行政程序改革如

數位治理、地方政策創新、循證治理發展與推廣、促成地方政府取得中

央政府、產業及社區投入資源為實踐目標與考核重點。 

３、應與行政院各相關部會補助地方政府的計畫案有所區隔，於申請時應簡

述說明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參與之相關委託計畫的執行成果摘要，避免

資源重複配置。 

４、各期報告應針對大學與地方政府之網絡交流、行政改革、政策推廣、政

策創新與外來資源成長進行系統化的歸納、整理及分析，累積案例經驗，

藉此建立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與政策實踐的可操作模式。 

５、曾參與前期計畫且表現優異之計畫團隊應逐步建立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

計畫跨域輔導中心，輔導區域內其他團隊執行本計畫，促成研究團隊跨



地區交流、觀摩與學習，產生資源共用共享的效益，輔導中心應透過社

交網站（如臉書等）發布各團隊活動成果，逐步將合作模式推廣到國內

各級地方政府與大專院校，以發揮大學作為地方政府智庫的潛力。 

６、進行國內外相關學術成果發表，提升學術能見度與政策影響力。 

三、計畫執行期限以 3 年為一階段，每年進行年度考核，並將淘汰執行成果不

佳之團隊。申請機構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 確實與地方政府局處首長初步溝通並掌握施政重點，建議由地方政府局

處以上層級提出官方承諾書作為佐證。 

(二)取得各縣、市政府（不含直轄市）配合款之承諾，至少為申請總經費 5%

至 10%。 

四、本專案為單一整合型計畫，由總計畫主持人負責上傳計畫書，每一申請機

構限申請一件。有意申請本計畫之單位或教師，請先行以電話或電子郵件

告知本處承辦人何鴻裕專員（271-7161～3，tcd@mail.ncyu.edu.tw），俾利紀

錄與統計申辦概況；如擬申請案件超過 1 件時，將邀集相關申請單位商議

並整合後提出申請。 

五、本案相關申請詳細資訊請參閱徵求公告。 

六、檢送來文及相關附件如附檔，請各單位協助轉知所屬知悉。 

此致 

各學院、師資培育中心、語言中心 

研究發展處敬啟 


